
附件2

各类用水具体范围
城镇供水按使用性质统一划分为居民生活用水、非居民用水、特种用水三类。各类用水具体范围的划分如下：

	类别
	范 围
	备 注

	
	
	

	居民生活用水
	城镇居民住宅家庭包括租用住房的流动人口家庭的日常生活用水，以及机关、部队、学校、企事业单位集体宿舍的生活用水。
	

	非居民用水
	包括工业、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用水、市政用水（环卫、绿化）、生态用水、消防用水。
	工业用水，是指从事工业性产品生产所需的用水和农产品加工用水、建筑用水。经营服务用水，是指为客户提供商业性、金融性、服务性等有偿服务的用水。行政事业用水，是指党、政、军机关、非营业服务性的事业单位、教科文卫组织、传媒机构、社会团体等的用水。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、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、宗教场所生活用水、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等，按照居民生活类用水价格执行。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含学校的教室、图书馆、实验室、体育用房、校系行政用房等教学设施，以及学生食堂、澡堂、宿舍等学生生活设施用水。

	特种用水
	主要包括洗车、洗浴（指专业洗浴、足浴以及在宾馆、饭店或娱乐场所常设的独立或相对独立洗浴、足浴、温泉、水疗等服务，不包括普通便民澡堂）、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、高尔夫球场用水等。
	


注：各类用水具体范围实行动态调整。




